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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可以當國⺠法官？有哪些保障？

⽂:匿名（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3-01-04

本⽂

「國⺠法官」制度將在2023年1⽉1⽇起正式上路[1]，是近年來重要司法改⾰之⼀，主要規定在「國⺠法官
法」，核⼼精神是透過「國⺠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來提升司法透明度，增進國⺠對於司法的瞭解及信
賴，⽽國⺠依法有擔任國⺠法官的義務[2]。

據媒體報導，2023年應由國⺠法官參與審理的案件，初估將有300件，因此在2022年底前可能約有12萬⼈會
收到法院的備選國⺠法官通知[3]。不過，⼤眾對於新制度可能還有些不清楚或疑慮的地⽅，像是：國⺠法官是
怎麼選出來的、要上班或家有⻑輩要照顧沒時間參加、怕判案讓⾃⼰⼈⾝安全有危險等。讓我們⼀起來了解誰
可以當國⺠法官？有哪些相關保障？

⼀、國⺠法官資格（⾒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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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誰可以當國⺠法官？
資料來源：匿名 / 繪圖：Yen

（⼀）原則

年滿23歲的中華⺠國國⺠，且在地⽅法院管轄區域內繼續居住4個⽉以上（以戶籍登記資料為依據），對於這
個地⽅法院管轄且應由國⺠法官參與審判的案件，有被選任為國⺠法官的資格[4]。



（⼆）例外不能當國⺠法官的⼈

如果有下列情形，可能會產⽣不適合或不公平的疑慮，因此這些⼈沒有擔任國⺠法官的資格，包括：

⼆、國⺠法官有哪些保障？

國⺠法官和備位國⺠法官會受到下列保障，候選國⺠法官也會依照參與程度受到相關保護：

（⼀）有公假

任職的機關、公司、廠場等要給公假、發全薪；並不得有任何職務上不利的處分[7]。

（⼆）可以領⽇旅費補貼

按到庭⽇數，領取⽇費（每⽇原則上可領新臺幣3千元）、旅費（包括交通費、必要時的住宿費）及相關必要
費⽤（例如誤餐費）[8]。

（三）個資保密

任何⼈不得揭露國⺠法官的個⼈資料，違反的話會⾯臨最重6個⽉的有期徒刑[9]。法庭上也會以數字代號稱呼
國⺠法官[10]。

（四）禁⽌報復與刺探

1. 

因為⾃⼰犯罪或受到懲戒等因素。例如被判有罪⽽在監獄服刑的⼈，或公務員受到免除職務懲戒處分。
2. 

⾝⼼因素，例如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的⼈[5]。
3. 

教育學歷因素，例如沒有完成國⺠教育的⼈。
4. 

職業因素，例如律師、法律系教授、政黨黨⼯、現役軍警等特殊職業⾝分的⼈。
5. 

與案件有關或不能公平參與審判的⼈。例如，與案件的被告或被害⼈有⼀定關係，或有具體事證認為難
以公平審判的⼈[6]。



基於妨害職權⾏使或報復的意圖，⽽對國⺠法官本⼈或他的特定親屬犯罪，會依照所犯之罪加重1∕2[11]。此
外，任何⼈不得意圖影響審判，⽽與國⺠法官接觸、聯絡；不得向現任或曾任國⺠法官刺探依法應保密的事
項，如果意圖影響審判⽽刺探保密事項的話，可能⾯臨最⾼6個⽉有期徒刑[12]。

（五）保護措施

法院得給予國⺠法官必要的保護措施[13]，例如請員警到場維持秩序、專⼈接送等[14]。

以上說明國⺠法官的資格和相關保障，實際上要成為國⺠法官，還要經過造冊、選任的程序，可以參考下⼀篇
⽂章：《被選為國⺠法官會收到哪些通知？可以拒絕當國⺠法官嗎？》。

註腳
   國⺠法官法是2020年8⽉12⽇總統令制定公布，該法第113條並規定除第17條⾄第20條、第33條⾃公

布⽇施⾏，第5條第1項第1款⾃2026年1⽉1⽇施⾏外，其餘條⽂⾃2023年1⽉1⽇施⾏。
[1]

   國⺠法官法第3條第2項：「中華⺠國國⺠，有依本法規定擔任國⺠法官或備位國⺠法官，參與刑事審判
之權利及義務。」

[2]

   ⾃由時報（2022），《國⺠法官判⽣死明年上路 ⾸批12萬⼈年底收通知單》。[3]

   國⺠法官法第12條：「
I 年滿⼆⼗三歲，且在地⽅法院管轄區域內繼續居住四個⽉以上之中華⺠國國⺠，有被選任為國⺠法官、
備位國⺠法官之資格。
II 前項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均以算⾄備選國⺠法官複選名冊供使⽤年度之⼀⽉⼀⽇為準，並以戶籍登
記資料為依據。
III 第⼀項居住期間之計算，⾃戶籍遷⼊登記之⽇起算。」
國⺠法官法第5條：「
I 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下列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法院管轄之第⼀
審案件應⾏國⺠參與審判：
⼀、所犯最輕本刑為⼗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故意犯罪因⽽發⽣死亡結果者。
II 前項罪名，以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為準。
III 檢察官⾮以第⼀項所定案件起訴，法院於第⼀次審判期⽇前，認為應變更所犯法條為第⼀項之罪名者
，應裁定⾏國⺠參與審判。
IV 刑事訴訟法第⼆百六⼗五條之規定，於⾏國⺠參與審判之案件，不適⽤之。
V ⾏國⺠參與審判之案件，被告未經選任辯護⼈者，審判⻑應指定公設辯護⼈或律師。
VI 第⼀項案件，法院得設⽴專業法庭辦理。」

[4]

   關於監護與輔助宣告，請參閱：雷皓明、張學昌（2022），《什麼是監護宣告？輔助宣告》。[5]

   國⺠法官法第13條⾄第15條。[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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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法官法第39條：「國⺠法官、備位國⺠法官於執⾏職務期間，或候選國⺠法官受通知到庭期間，其
所屬機關（構）、學校、團體、公司、廠場應給予公假；並不得以其現任或曾任國⺠法官、備位國⺠法官
或候選國⺠法官為由，予以任何職務上不利之處分。」

[7]

   相關必要費⽤是指原本可⾃⾏處理或原先沒有需求，但因為到庭參與審判所產⽣的負擔⽽新增的⽀出，例
如晚餐誤餐費等。⽇旅費補貼的規定請參照以下條⽂：
國⺠法官法第11條第1項：「國⺠法官、備位國⺠法官及受通知到庭之候選國⺠法官，應按到庭⽇數⽀給
⽇費、旅費及相關必要費⽤。」
國⺠法官費⽤⽀給辦法第3條說明欄：「……三、所謂相關必要費⽤，指國⺠法官、備位國⺠法官及候選
國⺠法官本可⾃⾏處理或原先無此需求，惟為到庭參與審判所產⽣之負擔⽽須新增之⽀出，例如法院因為
不得已之事由，導致審判程序超過下午六時者，國⺠法官、備位國⺠法官即有⽤晚餐之需求，地⽅法院除
得於當⽇審理結束後即時提供逾時餐盒，使國⺠法官、備位國⺠法官得即刻舒緩飢餓不適感或外帶返家後
享⽤以外，如地⽅法院斟酌具體情形，認為發給誤餐費供國⺠法官、備位國⺠法官於返家途中⾃⾏購買餐
點更切合國⺠法官、備位國⺠法官之需求時亦可核發誤餐費予國⺠法官、備位國⺠法官為使地⽅法院得以
因應開庭結束時間、地⽅法院地點等不同情形彈性運⽤以滿⾜國⺠法官、備位國⺠法官於夜間超時開庭時
之⽤餐需求誤餐費⾃屬於本項所定義相關必要費⽤之範疇；……。」
國⺠法官費⽤⽀給辦法第10條：「
I 國⺠法官、備位國⺠法官到庭執⾏職務者，⽀給⽇費新臺幣三千元。但其執⾏職務時間未滿⼀⼩時者，
⽀給⽇費新臺幣⼆千元（如附件⼆）。
II 候選國⺠法官經選任為國⺠法官、備位國⺠法官，且於選任期⽇當天即參與審前說明或審判程序者，僅
得依前項規定⽀給⽇費，惟於計算⽇費時，其執⾏職務時間應加計參與選任程序之時間。
III 法院開庭或評議逾午後六時者，應⽀給國⺠法官、備位國⺠法官超時⽇費，其數額以每⼩時新臺幣五
百元計算，不⾜⼀⼩時均以⼀⼩時計算。延續⾄翌⽇者，亦同。
IV 前條第三項規定，於前三項情形準⽤之。」
國⺠法官費⽤⽀給辦法第15條：「相關必要費⽤之⽀給，以下列⽅式為之：
⼀、 ​​​誤餐費得由地⽅法院當場核發，或由地⽅法院採購餐點並辦理付款事宜。
⼆、第三條第四項之團體保險，以司法院或各地⽅法院為投保單位，並承擔交付保險費之義務。
三、其餘費⽤由國⺠法官、備位國⺠法官及候選國⺠法官檢具憑證提出申請，經地⽅法院審核後，儘速以
匯寄或其他⽅式核實⽀給。」

[8]

   國⺠法官法第40條：「
I 除有特別規定者外，任何⼈不得揭露個⼈資料保護法第⼆條第⼀款所定屬於國⺠法官、備位國⺠法官或
候選國⺠法官之個⼈資料。
II 國⺠法官、備位國⺠法官或候選國⺠法官個⼈資料保護之⽅式、期間、範圍、處理及利⽤等事項之辦法
，由司法院會同⾏政院定之。」
國⺠法官法第98條第1款：「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有下列情形之⼀者，處六⽉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
臺幣⼋萬元以下罰⾦：⼀、無正當理由⽽違反第⼗九條第四項、第⼆⼗六條第五項或第四⼗條第⼀項不得
洩漏所知悉秘密之規定。」

[9]

   參照司法院（2021），《常⾒問答Q3639擔任國⺠法官，被告或其他相關⼈會不會找上我？》。[10]

   國⺠法官法第96條：「意圖使國⺠法官、備位國⺠法官不⾏使其職務或為⼀定之⾏使，或意圖報復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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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國⺠法官，國⺠法官法，公假，⽇旅費，個⼈資料

法官、備位國⺠法官之職務⾏使，對其本⼈或其配偶、⼋親等內⾎親、五親等內姻親或家⻑、家屬，實⾏
犯罪者，依其所犯之罪，加重其刑⾄⼆分之⼀。」

   國⺠法官法第41條：「
I 任何⼈不得意圖影響審判，⽽以任何⽅式與國⺠法官、備位國⺠法官或候選國⺠法官接觸、聯絡。
II 任何⼈不得向現任或曾任國⺠法官、備位國⺠法官或候選國⺠法官之⼈，刺探依法應予保密之事項。」
國⺠法官法第98條第2款：「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有下列情形之⼀者，處六⽉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
臺幣⼋萬元以下罰⾦：……⼆、意圖影響審判⽽違反第四⼗⼀條第⼆項不得刺探依法應予保密事項之規定
。」

[12]

   國⺠法官法第42條：「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辯護⼈、輔佐⼈、國⺠法官或備位國⺠法官之聲請，對
國⺠法官、備位國⺠法官，予以必要之保護措施。」

[13]

   司法院（2021），《法院會給予國⺠法官怎樣的具體保護措施呢？》。[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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